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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7年NBST020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工行联系电话：0574-87245085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3 月19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借款人

宁波丰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润爱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碟精密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余姚市荣安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凯拓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华泰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
有限公司

宁波雀苑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
限公司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新国太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立德现代工贸有限公
司
宁波市虞乐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宁波超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宁波明宇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鼎鑫砂轮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恒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超凡工量具工贸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慈溪)字0071、0369、0508、0510、
0511、0752、1956号

2015年(慈溪)字0116、1725、1796号

2015年(慈溪)字1483、1793、1868、2032号

2015年(慈溪)字0361、1455号

2015年(慈溪)字1084、1085、1086号

2015年(慈溪)字02287号，2016年(慈溪)字
00657、00678、00703、00724、00757号
2014年(慈溪)字2870、2872号，2015年(慈
溪)字0883、0926、1364、1757号
2014年(慈溪)字2865、2869号，2015年(慈
溪)字1566、1758号
2015年(慈溪)字1495、1616、1636、1641、
1499、1662号
2015年(江北)字0292、0044、0003、0293、
00323、00321、00297、0030、00295、0024
号，2016年(江北)字00119号

2014年(兴宁)字0175号

2012年(兴宁)字0219、0233号，2013年(兴
宁)字0092、0172号
2014年(兴宁)字0251号，2015年(兴宁)字
0172号，

2016年(兴宁)字00037、00038、00040号

2015年(兴宁)字0178、0147、0225、0209号

2014年(兴宁)字0227号、2016年(兴宁)字
00238号、2015年(兴宁)字0049号

2014年(兴宁)字0164、0196、0205号

2016年(余姚)字00290号

保证人

宁波吉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环亚磁材有限公司、林惠孟、徐辉、
方柏君
徐寅达、胡丰、慈溪市普润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经济开发区思谱曼物
资有限公司、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凯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鹏轴承有限公司，胡建学、胡引珍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宁波
金碟精密机械轴承有限公司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 、孙金金

宁波杭州湾新区润翔电器有限公司、卢银灿

宁波洁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慈溪森美宝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建峰、
岑海霞 、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亚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罗永富、李桂芳、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叶国太.叶智美 、管雅凤、叶红兵

宁波市科技园区华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王娜 、谢传钢、谢体仁、王海波

何火种、李金芬、李火灿、朱彩英、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柏忠、陆雅芬、郑文祥、姚巧珍、谢春尧、连秋凤、吴美
丽、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何利钢 、宁波创新建设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柏忠、陆雅芬、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余姚华鼎砂
轮制造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利钢、何丹丹、陆雅芬、何柏忠、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
司、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宁波超巨贸易进出口
有限公司

陈正光、章锦绿、叶仕月、章小燕、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超凡工量具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394号，2014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155、
0225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002号
2014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215、RA001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
第0257、0258号，2014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374、0324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377-1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377
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059号，2011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074号

2015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0182号，2015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260号

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限字第HT001号，2016年工银甬慈溪保字第0069、
0070号，2014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331号

2012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551号

2012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550、0584号

2013年工银甬慈溪押字第0549号

2015年江北保字0015号，2014年江北抵字0066号

2014年兴宁抵字0053号

2012年兴宁保字0072、0073号，2012年兴宁押字048、049、0084、0083号

2016年兴宁保字43号，2012年兴宁押字第082、0085号，2016年兴宁抵
字0001号
2015年兴宁保字0013号，2016年兴宁保字40号，2015年兴宁押字第101
号，2016年兴宁押字第0006号

2016年兴宁保字0042号，2014年兴宁抵字0056、0060、0061、080号

2015年兴宁保字0029号，2016年兴宁保字0017、0018、0041号，2013年兴
宁押字第033号

2012年兴宁押字第91、92、93、94号

2015年余姚抵字0058号

贷款本金余额

12778349.19

56750000.00

46000000.00

14800000.00

27000000.00

29789986.28

26985196.42

26918165.66

17000000.00

48755561.96

7410000.00

27900000.00

13750000.00

17900000.00

26400000.00

8500000.00

17180000.00

14160000.00

截止【2017】年
【11】月【30】日利息

1696745.24

6037703.14

3349003.70

1987110.13

3452177.72

1928978.70

3022234.91

3025800.71

1970314.47

3052846.88

525360.77

9673114.11

863549.75

1011286.62

1671717.45

578556.37

1289116.29

894100.23

本息合计

14475094.43

62787703.14

49349003.70

16787110.13

30452177.72

31718964.98

30007431.33

29943966.37

18970314.47

51808408.84

7935360.77

37573114.11

14613549.75

18911286.62

28071717.45

9078556.37

18469116.29

15054100.23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及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11月30日24 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19日

（2018）浙0304民初1588号
曹华喜：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诉被告曹华喜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1588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程
序）。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2018年6月15日9时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7057号

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李祠街17号李碎滔、浙江省
瑞安市玉海街道虹桥南路12幢2单元701室陈雪霞：本
院受理原告方丽华与被告李碎滔、陈雪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326民初70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李碎滔、陈雪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方丽华借款70000元及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从
2017年9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李碎滔、成雪霞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773号

灵宝市轩瑞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孟首吉、马仙
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冶矿建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灵
宝市轩瑞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孟首吉、马仙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6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亿嘉商业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嘉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亿嘉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被执行人亿嘉公司的同
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3月6日裁定受理亿
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13日指定浙江信
泰律师事务所为亿嘉公司管理人。亿嘉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年5月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地址：
瑞安市罗阳大道968号时代大厦A；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刘天祥（13587565620,0577-65813616）〕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亿嘉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5月7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亿嘉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梁赛花、韩龙：原告陈亨斌诉被告蔡治顺、章小丽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48号

叶金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和郑芝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6月25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764号
叶微、叶天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592号

刘胜、周培娇、刘方云、卢法香：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
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刘胜、周培娇、刘方
云、卢法香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65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18号

陈燕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与被告陈燕女、蔡雷倍、徐崇崇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财产保全、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6月22日
15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676号

林永良、林道杰、林小珏、郑元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与被告林永良、
林道杰、林小珏、郑元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民初9676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26号

郑合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与被告郑祥会、郑合萍、郑荣秋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6月22日14时30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358号

黄勤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黄勤利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
民初73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355号

刘春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刘春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
民初73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312号

黄锦力、李节、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司、浙江省建发
房地产公司柳市项目部：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黄锦力、李节、浙江省建发房
地产公司、浙江省建发房地产公司柳市项目部、通领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
民初6312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531号

朱熠烯、周云芳：原告吴建青与被告朱熠烯、周云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
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
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二被告即时支付货款95970元；2、二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西塘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036号

嘉善县天凝镇开拓者模板厂：本院审理原告嘉兴市
丰丰助剂厂与被告嘉善县天凝镇开拓者模板厂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421民初4036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
载明：准许嘉兴市丰丰助剂厂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
8864元，减半收取4432元，由原告嘉兴市丰丰助剂厂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351号

黄卫东：本院审理原告嘉善县惠民街道沣惠热水配
送站与被告黄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4351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准许嘉善县惠民街
道沣惠热水配送站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576元，减半
收取288元，由原告嘉善县惠民街道沣惠热水配送站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3月19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兰溪市华泽纺织有限公
司

浙江高立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明龙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天宇灯饰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3,920,000.00

23,000,000.00

14,000,000.00

78,950,000.00

40,000,000.00

利息

753,433.48

2,287,707.39

2,689,455.76

3,694,584.95

4,378,721.70

利息截至日

2016年5月10日

2014年1月1日

2014年1月1日

2013年12月21日

2016年4月20日

本息合计

14,673,433.48

25,287,707.39

16,689,455.76

82,644,584.95

44,378,721.70

合同编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2014年兰溪字第1215号、2014年兰溪字第
1221号、2015年兰溪字第01523号、2015年兰溪字第01539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XC653541123220120144、
XC653541123220120045)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X70626012322011004、
X7062601232201100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33010120120034040、33010120120038124、
33010120120039152、33010120120042101、33010120120042349、
33010120120044776、33010120120045352、33010120130005008、
33010120130017152、33010120130017377、33010120130021113、
33010120130022795)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HZ1210120140095、HZ1210120140094)

抵质押物情况

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房产

土地使用权

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房产

担保人

兰溪市华绒纺织有限公司、冯建芳、冯泽升、兰溪市华泽纺织有限公司

章建伟、李江红、绍兴市南风大酒店有限公司

夏文龙、舟山市恒帆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浙江天宇灯饰有限公司

长沙汇丰置业有限公司、永康市千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农星商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颐苑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曹立新、徐子聪、曹政戮、曹矛盾、曹实践、郑泰集
团有限公司


